
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
项目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

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高函〔2026〕28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申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“兴趣驱动、自主实践、重在过程”为原则，鼓励学生积极

开展科技创新与实践训练，将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融合，培养学

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进一步提升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

质量。

二、项目类型与立项数量

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是指本科生个人或团队，在导师指导下，

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、研究

报告撰写、成果（学术）交流等工作。其范围为学术思想新颖、

目的明确、立论根据充足、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、具备实施条件

的创新性研究项目、社会实践项目和发明创新项目。具体包括：

研究论文、调查研究、实验项目、创意设计、软件设计、创造发

明以及其他符合计划原则要求的项目等。此次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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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共分为以下三类：

（一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推荐申报 28 项。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支持领域项目两类，

一般项目为上年度立项并已结题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研究

内容及成果的市级项目；重点项目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

研究和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的项目（推

荐 1 项）。

（二）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推荐申报 40 项。重点资助上年度立项并已结题，研究思路

新颖、目标明确、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、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可

行、实施条件可靠的校级优秀项目升级。鼓励已参加市级以上比

赛项目的成果进一步深入研究，若有新的思路和方案，可优先推

荐立项。

（三）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立项申报 152 项。以激发学生科研和创新兴趣为主，可以是

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进行小发明、小创造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

动项目、学科竞赛项目或调研项目。

三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申报者应为我校 2023-2025 级在籍全日制普通本科

生，且品学兼优，学有余力，对科学研究、创造发明或创新实践

具有浓厚兴趣，善于独立思考，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初步创新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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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能力及较好素质，能在导师的指导下，自主进行研究和方法设

计，自主组织实施研究和实验、撰写研究论文、作品制作、总结

报告等。

（二）鼓励跨年级、跨专业、跨学科合作研究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请立项的各类项目，须是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

题、设计的研究项目，所有研究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。指导教师

在指导学生选题和确定研究内容时，应注意与学生科技竞赛相结

合，与教师科研相结合，与生产实践、学术前沿、技术开发相结

合，并遵循量力而行、循序渐进的原则，避免项目过大、偏难。

（二）项目参与人数一般以 3～5 人为宜，最多不超过 5 人。

成员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工。已参与在研项目或尚未完成结题的

学生，不能参与本次项目申报。

（三）为保证项目质量，项目不得交叉申报，即项目负责人

及成员均只能参与 1 个项目。

（四）申报项目须由学生选定或学院指定 1～2 名指导教师，

指导教师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。凡所指导的 2025 年项目有无

故终止或验收不合格记录的，不得作为本次申报项目的指导教师。

为鼓励更多教师参与指导，每位教师原则上只能指导 1 项同一级

别的项目。

（五）项目研究成果形式包括研究报告、学术论文、专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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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获奖、实物作品、技术转让、成果（学术）交流等。项目成

果须与本项目研究密切相关，相关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重庆

科技大学和项目组成员。国家级项目须有学术论文、专利、竞赛

获奖（国家级）等方面取得任意 2 项及以上成果；市级项目须有

学术论文、专利、竞赛获奖（省部级及以上）等方面取得任意 1

项及以上成果；校级项目须有学术论文、专利、竞赛获奖（省部

级及以上）、实物作品、实验（调研）报告等方面取得任意 1 项

及以上成果。

（六）国家级、市级项目完成期限为 1～2 年，校级项目完

成期限为 1 年。

五、经费说明

国家级项目按国家相关政策给予资助，原则上一般项目每项

资助经费不超过 1 万元；市级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 0.4 万元

（国家级、市级项目资助经费根据结题评定等级分配）；校级项

目由学院自主资助经费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2026 年 5 月 19日—5 月 26日，学生自由组队，完整填写项

目申报书（国家级、市级填写附件 1、校级填写附件 2），并将

电子版报各学院负责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教学秘书。

（二）项目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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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5 月 27 日—6 月 3 日，各学院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

并根据立项限额（附件 5）排序，于 2026 年 6 月 5 日将各级大

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国家级与市

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推荐立项项目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国

家级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1）打包发送至 452961716@qq.com，附

件 3 需交纸质版到 H117。

（三）项目终审

2026 年 6 月 8 日—6 月 12 日，教务处对各学院报送的各级

项目进行汇总复核，上报学校审批，并进行公示，最终确定推荐

立项项目。

（四）平台填报

国家级、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通过各级评审同意申

报后，由学院通知项目负责人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提

交立项申请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七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通过后，可根据学

校相关文件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。

（二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

对申报项目严格把关，避免与往年已立项项目重复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张齐，联系电话：023-650221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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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国家（市）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

2.重庆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

3.重庆科技大学 2026 年度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

项目立项推荐汇总表

4.2026 年度国家级与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推荐

立项项目信息汇总表

5.重庆科技大学 2026 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

立项名额分配表

教务处

2026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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